附件1-1

高校毕业生来昆落户补贴申请表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籍    贯
	
	民  族
	
	联系电话
	

	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
	

	专    业
	
	学位学历
	

	落 户 地
	
	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
	

	    本人承诺如实填写补贴申请表，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并按照正常要求享受来昆落户补贴，如存在虚报冒领、骗取补贴、违反承诺行为，自愿将不良记录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

	

	

	落户地公安部门意见
	     经核实，该同志于    年在昆落户，属于首次落户。

     经办人：                 （单位公章）

	属地人社部门意见
	     经核实，该同志毕业年度为      ，符合文件规定的高校毕业生来昆落户补贴发放范围，同意发放落户补贴      元。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附件1-2
高校毕业生来昆留昆就业补贴申请表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籍    贯
	
	民  族
	
	联系电话
	

	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
	

	专    业
	
	学位学历
	

	就业单位
	
	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
	

	就业人员
	社保卡编号
	
	合同备案号
	

	
	单位联系人
	
	单位联系  电话
	

	    本人承诺如实填写补贴申请表，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并按照正常要求享受来昆留昆就业补贴，如存在虚报冒领、骗取补贴、违反承诺行为，自愿将不良记录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

	

	

	属地人社部门意见
	     经核实，该同志符合文件规定的高校毕业生来昆留昆就业补贴发放范围，同意发放来昆留昆就业补贴      元。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附件1-3
高校毕业生来昆留昆租房补贴申请表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籍    贯
	
	民  族
	
	联系电话
	

	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
	

	专    业
	
	学位学历
	

	就业单位
	
	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
	

	就业人员
	社保卡编号
	
	合同备案号
	

	
	单位联系人
	
	单位联系  电话
	

	创业人员
	领取营业执照日期
	
	创业实体法人姓名
	

	
	创业实体 名称
	
	其他联系人和电话
	

	    本人承诺如实填写补贴申请表，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并按照正常要求享受租房补贴，如存在虚报冒领、骗取补贴、违反承诺行为，自愿将不良记录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

	

	

	属地人社部门意见
	     经核实，该同志符合文件规定的高校毕业生来昆留昆租房补贴发放范围，同意发放来昆留昆租房补贴      元。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附件1-4
来昆就业创业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籍    贯
	
	民  族
	
	联系电话
	

	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
	

	专    业
	
	学位学历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婚姻状况
	
	配偶姓名
	
	配偶身份证号
	

	就业人员
	社保卡编号
	
	合同备案号
	

	
	单位联系人
	
	单位联系电话
	

	创业人员
	领取营业执照日期
	
	创业实体法定代表人姓名
	

	
	创业实体 名称
	
	其他联系人
和电话
	

	    本人承诺如实填写补贴申请表，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并按照相关要求享受购房补贴，如存在虚报冒领、骗取补贴、违反承诺（如撤销购房合同备案等）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在5年内若发生产权转让行为且未继续在昆购买住房的，本人必须在转让房屋产权前将所享受购房补贴全额退回原申领人社部门。                        
                                              申请人：

	

	

	属地住建部门意见
	     经查，申请人其及其配偶在2021年12月20日前在昆明市无购房交易记录，现所购坐落于        房屋，于  年  月  日进行商品房合同登记备案。
     经办人：                 （单位公章）

	属地人社
部门意见
	     经核实，该同志符合文件规定的高校毕业生来昆就业创业人才购房补贴发放范围，同意发放购房补贴      元。
[bookmark: _GoBack]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